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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電公司 RE30 電力商品 Q&A  
2025/5/21 

一、推動背景 

Q1： 推出本商品的目的為何？ 

A1： 為協助出口企業達成 RE 目標，取得國際供應鏈門票，台電規劃

「補充性質」之 RE30 電力商品，即用戶每 1 萬度的用電中，台

電會幫用戶補足 3000度的綠電，企業可取得再生能源憑證，並降

低碳排放量。 

二、方案內容 

Q2： 什麼是 RE30 電力商品？ 

A2： RE30 綠電商品資訊概要如下： 

 RE30設計：本商品由 30％綠電及 70％市電組成，其中綠電為補

充性質，即用戶向民營售電業購買綠電，其綠電不足用電量 30

％之部分，方由台電補足（下稱補充綠電）。 

 銷售對象：高壓以上電力用戶且為現行轉供用戶。 

 申請期間：114 年 6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約定年購買量 

1. 購買單位：10 萬度。 

2. 購買上限：1 億度（含 3000 萬度綠電）。 

3. 購買下限：100 萬度（含 30 萬度綠電）。 

 補充綠電 

1. 電能來源：台電公司自建之再生能源案場。 

2. 轉供期間：自申請完成之次月 1 日起轉供 12 個月止。 

3. 轉供方式：優先轉供民營售電業綠電及台電小額綠電，其次

再轉供 RE30 補充綠電。 

Q3： 本商品如何計價？ 

A3： RE30 採市電及綠電分開計價，方式如下： 

 市電：依各用戶實際用電適用之尖離峰電價計算。 

 補充綠電：定價 6.3 元/度，適用 115 年轉供期間；早鳥價 6.1 元/

度，適用 114年轉供期間。前述綠電價格未包含營業稅及電能轉

供費，加計 5%營業稅及 114 年轉供費 0.2791 元（含稅）後，最

終銷售價格約 6.9 元，早鳥價 6.7 元。 

 計算範例：以「30%綠電，70%市電」比例及產業平均電價 4.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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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試算整體用電之平均電價，原價期間 6.9 元×30%+4.27 元

×70%=5.06 元，早鳥期間 6.7 元×30%+4.27 元×70%=4.99 元。 

Q4： 購買 RE30 有什麼資格限制？ 

A4： 因自有綠電供應量有限，初期以高壓以上用電戶為銷售對象，未

限制購買用戶的產業別。另作為補充性商品，購買用戶需先向民

營綠電業者購買一般性綠電商品（台電小額綠電亦屬之），故須

為現行轉供用戶。 

Q5： RE30 商品綠電是由哪一種再生能源類型轉供？是否可以指定轉

供案場類型？ 

A5： 本商品綠電由台電自建再生能源案場轉供，將混和風力、光電、

水力等能源，用戶不得指定轉供之案場或再生能源類型。 

三、申購及收費 

Q6： RE30 商品該如何申購？  

A6： 欲申購本商品之用戶，應洽台電各區營業處申請，並於申請時

與台電約定年（12 個月）需求度數（含 30%補充綠電度數），即

用戶 12 個月願意購買之最大電量，台電將以此度數作為用戶 12

個月之總額上限補充綠電。 

Q7： 實際用電量如未達年約定需求度數，是否會有罰則？ 

A7： 不同於 112年小額綠電銷售試辦計畫有收取預定費的機制，本方

案不會收取任何保證金，若實際用電量未達年約定需求度數亦

不會有罰則。然本方案設有總額上限，為使更多用戶皆能購買

到綠電，請考量過去實際用電量審慎評估需求度數的申請。 

Q8： 申購 RE30 商品後，實際購買電量如何計算？  

A8： 台電將依實際發、用電情形計算本商品實際綠電轉供量，計算

方式如下： 

每月以用戶當月用電度數之 30%，扣除當月再生能源發(售)電業

綠電轉供度數（如為負值則按 0計算）後之剩餘度數，做為當月

補充綠電度數。 

 

 

 

 



第3頁，共5頁 

Q9： 電能轉供費由台電公司負擔，還是由用戶負擔？ 

A9： 因補充綠電價格未包含電能轉供費，故該費用後續將依用戶實

際轉供度數，每月併同電能費向用戶收取。 

Q10： 我已購買台電小額綠電商品，若再申購 RE30，是否會收到多張

繳費單？還是跟市電繳費單一起收取？ 

A10： 台電公司所有綠電方案均會開立於同一張綠電繳費單，且依現

行小額綠電繳費單開立方式，與市電繳費單分別開立。 

試算範例：假設一用戶 114 年 6 月向台電申購年用電 100 萬度 RE30

電力商品（含 30 萬度綠電），則台電自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30 日

止，以總額 30 萬度為上限轉供 RE30 補充綠電予用戶，即年（12 個

月）補充綠電上限=30 萬度。 

情境一：用戶

每月用電量 10

萬度，且每月

向民營售電業

購買 0.5 萬度

綠電 

1. 每月補充綠電量=10 萬度×30%-0.5 萬度=2.5 萬度 

2. 用戶購買 RE30 商品之 30 萬度綠電剛好於轉供期

間 12 個月（115 年 6 月）轉供完畢（30 萬度÷2.5

萬度/月=12 個月） 

3. 用戶於約定轉供期間內剛好用完補充綠電 30 萬度

額度，台電將依轉供量 30 萬度向用戶收取綠電電

費。 

情境二：用戶

每月用電量 20

萬度，且每月

向民營售電業

購買 1 萬度綠

電 

1. 每月補充綠電量=20 萬度×30%-1 萬度=5 萬度 

2. 用戶購買 RE30 商品之 30 萬度綠電於 6 個月後

（114年 12月）轉供完畢（30萬度÷5萬度/月=6個

月），則台電自 115 年 1 月起停止轉供 RE30 之補

充綠電予用戶 

3. 用戶於約定轉供期間內提早用完補充綠電 30 萬度

額度（實際僅轉供 6個月），台電將依轉供量 30萬

度向用戶收取綠電電費。 

情境三：用戶

每月用電量 10

萬度，且每月

向民營售電業

購買 1 萬度綠

電 

1. 每月補充綠電量=10 萬度×30%-1 萬度=2 萬度 

2. 用戶自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30 日實際僅轉供

24萬度綠電（2萬度×12個月=24萬度），則台電依

用戶實際使用綠電 24 萬度向用戶收取電費。 

3. 用戶於 12個月轉供期間內使用補充綠電不足 30萬

度額度，未使用達約定購買量部分(30 萬度-24 萬

度=6 萬度)，不會向用戶收取懲罰性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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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1： 申購 RE30 商品需準備什麼？ 

A11： RE30 電力商品採填寫申請單申購的方式辦理。用戶須先於標準

局憑證中心平台註冊會員取得帳號後，將相關資料填妥至台電

備置(同時公告於官網)之綠電方案申請單並用印後，遞送至各區

營業處辦理申購。 

Q12： 高供低計(50 瓩暫以高壓供電)用戶也可以申購 RE30 電力商品嗎？ 

A12： 本商品適用範圍為經常契約容量 100 瓩以上(特)高壓用戶且為現

行轉供用戶者，故高供低計(50 瓩)用戶因契約容量未達 100 瓩，

無法申購 RE30 電力商品。 

Q13： 申購 RE30 商品後，可以隨時終止嗎？ 

A13： 可以，用戶在申購後至本商品期間結束(115 年 12 月 31 日)止，

均得隨時向本公司申請終止，並於申請完成之次月 1 日生效(轉

供至當月底)。 

Q14： 是否可於終止 RE30 後再次申購？ 

A14： 用戶只需在申購期限內 (114 年 6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) 即

可再次申購 RE30。 

Q15： 申請年約定需求度數後，度數是否還可以修改？ 

A15： 用戶在申購期限內(114年 6月 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)皆可申請

更改度數，新度數將於申請完成之次月 1日生效，惟須注意修改

後之年約定需求度數仍須介於 100 萬度至 1 億度間，並以 10 萬

度為單位進行設定。 

Q16： 我是否可以得知使用的綠電裡面光電、風電、水電之個別度數？ 

A16： 台電電費帳單將顯示各能源別之轉供用電度數相關資訊，供用

戶查閱。 

四、綠電憑證 

Q17： 購買 RE30 商品是否可取得綠電憑證？ 

A17： RE30 補充的綠電度數屬純綠電能，故台電公司會依照「再生能

源憑證實施辦法」向憑證中心辦理憑證移轉作業，以確保您獲

得相應的綠電憑證。 

Q18： RE30 商品綠電由多元能源別轉供，在綠電憑證上會如何呈現？ 

A18： 考量綠電憑證篇幅有限，標準局初步規劃依實際發、用電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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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各用戶各能源別（風、光、水）之轉供度數核發綠電憑證。 

Q19： 購買後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取得綠電憑證？ 

A19： 台電確認用戶繳付第五條規定之電費後，將分別於每年 6 月及

12 月結束後 60 日曆天內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

中心辦理憑證移轉手續，將憑證移轉至用戶憑證中心帳號。 

五、排碳係數 

Q20： RE30 是低碳商品，是否會獨立公告排碳係數？ 

A20： 本商品無須單獨公告其電力排碳係數，購買用戶之排碳量，依

能源署公告之產業用電排碳係數及所獲發之再生能源憑證計算。 

註：台電公用售電業電費單將列示產業排碳係數（因排碳係數

為一落後指標，爰以最新公告數值標示），及各用戶市電用

電量、綠電轉供量，實務上將依電費單所列示之各項數據，

計算個別用戶之排碳量。 

六、其他 

Q21： 台電銷售 RE30 商品是否與民爭利？ 

A21： 為避免影響綠電市場，鼓勵企業優先自市場取得綠電，除綠電

採 6元以上較高價格設定外（目前國內綠電市場行情約 5.4元），

將優先轉供民營綠電，剩餘未匹配成功之用電量方由 RE30 綠電

轉供，並以補充至用電量 30%為上限。 

Q22： RE30 為何不採「設定較低排碳係數」，而採「市電搭配綠電」

模式？ 

A22： RE30 設定較低排碳係數，僅是重新分配既有電力商品的碳排量，

並未釋出再生能源憑證，可能導致「灰電漂綠」而混淆市面綠

電商品，削弱企業綠電購買意願，影響市場對綠電的需求，對

再生能源發展不利。 

Q23： RE30 商品由市電搭配綠電銷售，是否有漂綠疑慮？ 

A23： 本商品綠電係由台電自建再生能源案場轉供，且綠電將依實際

轉供量發給對應之再生能源憑證，並無漂綠疑慮。 

 


